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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5_90_88_E

6_A0_BC_E5_A2_83_E5_c80_319122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令（第36号） 《合格

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》已经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第170次主席办公会、中国人民银行第4次行长办

公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第5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

，自2006年9月1日起实施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席： 

尚福林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： 周小川国家外汇管理局 局长：胡

晓炼二○○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

投资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

者在中国境内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，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发

展，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

所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（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），是指符

合本办法的规定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

国证监会）批准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，并取得国家外汇管理

局（以下简称国家外汇局）额度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

构、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。 第三条 合

格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资产，委托

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。 第四条 合格投资

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。 第五条 中国证

监会依法对合格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实施监督管理，国家

外汇局依法对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有关的投资额度、资

金汇出入等实施外汇管理。第二章 资格条件和审批程序 第六

条 申请合格投资者资格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申请人



的财务稳健，资信良好，达到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产规模等

条件； （二）申请人的从业人员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有

关从业资格的要求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